附件3
现场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1.有效身份证件（包括第二代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护照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有考生本人照片的身份证明原件、社会保障卡）；

2.生源或户籍证明（按生源地报名的考生提供有户口迁出记录的原家庭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高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证明；按户籍报名的考生提供现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户口簿复印户主页及本人页）；

3.现在校学生证（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4.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2024年和2025年有的提供）；
5.已取得的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须一并提供学信网各阶段学历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报告有效期应为最长有效期限）；

6.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提供国（境）外学校学籍证明、就读证明、认证后学习成绩单或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

7.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2024年和2025年毕业生提供）；

8.报考“名师储备人才”计划的，还需根据对应的选聘条件提供：

①有关部门出具的高考成绩单（本科学历报考人员须提供。省内考生可登录浙里办APP- 搜索“普高证明服务”-高考成绩证明-输入信息-下载成绩证明或提供高考成绩单；省外考生请出具相应证明）；

②报名所需的各类证明或证书，如：院校出具的师范类证明（模板附后）、校级及以上一等奖学金证书、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证书、校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党、团干部）证书等；

③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出具的专业综合测评或绩点前20%证明。

④被录取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学生的证明。
以上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证件(证明)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证明)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者，取消考试资格。
证  明

兹证明            ,身份证号码                     ，

经高考录取进入我校            学院                    专业学习，学制     年。若按时修满学分并达到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条件，将于      年     月毕业并获               学位。该生        （是/否）我校师范类专业应届毕业生。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日期：

